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3日高市府四維交停管字第 1000065653號令制定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9日高市府交停管字第 103338384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9日高市府交停工字第 11140449900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為管理本市公共停車場，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共停車場，指路邊停車場、供公眾

使用之公有路外停車場及民營收費路外停車場。 

第 四 條  依停車場法第十六條及第十六條之一規定投資興建之

都市計畫停車場、公共設施用地依規定以多目標使用方式

附建之停車場或可供五十輛以上小型汽車停放之路外公共

停車場，其設置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設置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如為公司行號應加附設

立核准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四、建築線指示圖。但申請設置無建築物之平面式臨時路

外停車場不在此限。 

        五、停車場用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六、地籍圖謄本。 

        七、平面配置圖及設置方式說明。 

        八、使用管理事項說明。 

        九、基地現況照片。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證明文件。 

            前項停車場之增建、改建或修建，其申請準用前項規

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申請新設可供五十輛以上小型汽車停放或面積一千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平面式路外公共停車場，應設百分

之十以上面積為透水鋪面，並載明於前條第一項第七款

之平面配置圖及設置方式說明。 



              前項所稱透水鋪面包含透水性瀝青、草皮及碎石等

具透水性材料，且鋪面下一公尺內不得含有影響透水之

材質。 

第 五 條  停車場應經主管機關登記並取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

得營運。 

停車場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如為公司行號應加

附設立核准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無建築物者免附)。 

四、停車場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影本。 

五、停車場管理規範。 

六、停車場配置圖(含停車場臨接道路、場內標誌、號

誌、車輛停放線、指向線及車位配置圖)。 

                前項第五款之管理規範，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公告於停

車場： 

一、停車場名稱、營業時間及收費標準。 

二、停車種類及車位數。 

三、停車場管理事項。 

            提供計時或計次收費且具自動管制設備之小型車停車

場，應於取得停車場登記證前完成即時剩餘車位數資訊介

接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行動應用軟體。 

第 六 條  前二條申請應檢附之文件如有欠缺，主管機關得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七 條  停車場登記費，由主管機關依交通部核定之費額收繳。 

第 八 條  以都市計畫範圍內之空地設置臨時路外公共停車場者，

準用本自治條例之有關規定。 



            臨時路外停車場位於保存區、農業區、保護區者，以平

面式為限。其申請設置前應徵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臨時路外停車場位於住宅區、文教區、行政區者，不得

供大貨車、曳引車、拖車或其他貨物運輸車輛停放。 

            前三項情形，申請前之空地上如已有停車場經營所需

之設施，應於申請設置時同時檢附建築執照。但依法免附

者，不在此限。 

            臨時路外停車場之核准使用期限最長為十年；核准使

用期限未滿十年者，得於核准使用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申

請展延，其展延期限與核准期限合計不得超過十年。逾期

未申請展延或展延審查不合格者，原設置許可於核准使用

期限屆滿失其效力。 

            前項展延之申請，主管機關得準用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停車場經營者應負責停車場之保養、管理及公共安全

維護；其以升降機械方式設置者，每半年並應由依法登記

專業技師或經政府機關指定之技術檢查單位檢查簽證並作

成紀錄，以備查驗。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對停車場之經營服務、環境污染、建築物或

消防設備事項得會同有關機關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發

現不合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一條  停車場經營者、負責人、停車場名稱、停車場範圍、停

車數量、停車車種、營業時間、收費標準、使用期限等項目

有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五條規定審核後換發停車

場登記證。 

第十二條  為提高路外停車供給，主管機關得採自行闢設、獎勵

民間設置興建路外停車場或開放公私有建築物附設停車空

間。 



            路外停車供給不足時，主管機關得開放路邊停車並採

收費方式管理，其費率不得低於本市公有停車場之最低收

費標準。 

第十三條  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停車場，其停車種類、費率、經

營管理方式，由主管機關視地區特性及配合整體交通政策，

逐一檢討訂定並公告之。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停放路邊停車場之車輛及其車內物品，不

負保管責任。 

第十五條  停放於本市公有停車場之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拍照後逕行移置其他適當處所保管： 

 一、未懸掛號牌、懸掛已註銷或他車之號牌。 

 二、以車身為廣告或為其他商業行為。 

        三、停放同一停車格位內逾十五日，經主管機關以書面限

期招領而逾期未領取。 

            前項移置、保管及其後續處理，準用高雄市妨害交通

車輛處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路邊停車場之停車費，應於停車之次日起十四日內繳

納；屆期未繳納者，主管機關得以平信方式通知汽車所有

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十五元。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主管機關應再以雙掛

號郵件方式通知汽車所有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

新臺幣五十元。但前項之平信工本費不再收取。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處罰之。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